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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上买到盗版书
消费者应如何维权？

海口肖先生咨询：我在地摊上买到了盗版书，内容有
错误，该如何维权？

解答：消费者购买到盗版书籍的，可以要求经营者赔
偿购买书籍价款3倍的赔偿金，赔偿金不足500元的，为
500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
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
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
要求经营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
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
惩罚性赔偿。

健身房关门跑路找不到人
年卡消费者应如何维权？
琼海张先生咨询：我过年后为了锻炼身体，在当地办

了一张健身年卡，可是不到2个月，健身房就关门跑路
了，也找不到负责人了，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先搜集证据。首先应当搜集并留存相应证
据，如合同、协议、票据，以及记录商家跑路或协商过程
的照片、视频、录音录像等；积极协商：如与商家协商退
款无果时，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组织机构及行政部门反映，在相关部门主持下协商调
解；依法起诉：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有效证据向
被告所在地或者健身房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起
诉阶段还可以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调解或委派驻法院
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游泳时耳朵进水得了中耳炎
可要求游泳馆赔偿吗？

保亭周先生咨询：我去游泳馆游泳，游泳池的水进入
了耳朵，导致我得了中耳炎，请问可以要求游泳馆赔偿
吗？

解答：要确认游泳馆对于你的中耳炎有无过错，若无
过错则由你自己承担。若有过错，则游泳馆需在过错范围
内承担责任。

网上买到假的蔬菜种子
消费者应如何维权？

乐东黄先生咨询：我在网上买了一包蔬菜种子，种下
去几个月后才发现是假的，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五条
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
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
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
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
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代经营者
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
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
经营者追偿。

同时可以向县级以上政府农业、林业、市场监管部门
或种子管理站投诉；可以就损失与经营者协商赔偿；若协
商无果，可以申请农业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调解；
也可以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以上途径均不
能解决问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投诉、
调解等而直接起诉。造成重大损失的，还可以向司法机关
举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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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拒付抚养费的
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中，记者了解
到，有不少是因为一方不给抚养费从而引发
了抚养权纠纷的。那么，夫妻双方离婚后，一
方不给抚养费该如何处理？

对此，林丽华表示，一般而言，有子女的
夫妻采取协议离婚或诉讼离婚时，应就抚养
问题予以一并协商或请求判决，抚养问题包
括抚养权的归属以及抚养费用的负担。

对于抚养费用的负担问题，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的规定，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
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双方也可以选择
协议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协议不成的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林丽华表示，首先，对
于抚养费用如何承担，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并
依约履行，如一方未根据约定履行的，另一方
可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履行；其次，对抚养费用
的承担无法协商一致的，任一方可提请人民
法院判决，对于判决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林丽华表示，对于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有关规
定，应当根据子女不同成长阶段的需要，父母
双方的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生活水平来确定。
但是，如父母双方选择约定抚养费用的承担，
但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
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法院不予支
持。即便协议或判决抚养费用数额后，仍不
妨碍子女在必要时提出合理的抚养费请求，
例如因生活及教育成本提高，或子女因病就
医等情况的，属于合理增加抚养费的事由。
（除律师人名外，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网络交友涉及金钱交易时

要提高警惕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表
示，被告人陈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
他人财物共计29万多元，数额巨大，其行
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网络具有虚拟性，通过
非传统方式的交往，彼此投入感情、涉及
金钱交易时，务必要提高警惕。首先，线
上交友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全面了解对方
的身份信息及基本情况；其次，在涉及金
钱交易时，广大群众要提高自身防范意
识，时刻保持警惕，谨防“馅饼”、甜言蜜
语背后的陷阱。若发现上当受骗，也应
及时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前夫疏于照顾女儿，澄迈一女子起诉变更8岁女儿抚养权胜诉

哪种情况可变更子女抚养权？
■本报记者 王天宇

在海南澄迈，王丹与周军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协
议离婚，将一双儿女留给周军抚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
逝，王丹渐渐感到，周军对女儿的关怀似乎并不如她所期望
的那样细致入微。她的内心涌起了改变女儿抚养权的强烈
愿望，而女儿本人，也渴望能够跟随王丹生活。在这样的背
景下，王丹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法院判决支持了她的
诉求。

这是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在夫妻双方离婚后，
在何种情况下，法院会考虑变更子女的抚养权？记者就此
采访了海南先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丽华。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应用，以及
线上交友软件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通过线上方式结识并发展成朋友。同时，
这也容易让一些心怀鬼胎的人钻了空子，利
用对方警惕性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等心理实
施诈骗。

男子陈某某通过网络交友等方式，认识
了受害人王某某和蒋某某，并建立了朋友和
恋人关系。其间，陈某某一人分饰多角，用
微信小号组建家庭群，谎称项目投资和购置
品牌高端车补差价等理由，诈骗他人财物共
计 29 万余元。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本报记者 肖瀚 通讯员 吴莹

虚构项目
诈骗朋友21万余元

“2021年7月，我在某短视频平台认识了
陈某某，后面我们就加了微信好友，平时就普
通的聊天，他一直约我吃饭喝茶，我都拒绝
了。几天后我让他来我上班的酒吧‘捧场’一
下，他便爽快地答应了。”被害人王某某说。

在之后的半个月内，陈某某几乎每天都会
去找王某某开台喝酒消费，但每次都会以银行
卡限额为由，让王某某垫付花销，王某某前后
共计为陈某某垫付酒钱8.59万元。王某某曾
多次向陈某某讨要帮忙垫付的酒钱，陈某某均
以各种理由拖欠。

眼见还钱无望，陈某某心生一计，以自己
姐姐在陵水有工程项目为由，让王某某投资入
股并称之前所拖欠的8万余元算作王某某的
投资款。为了增加可信度，陈某某将王某某拉
进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微信群，群内有九个
人，实则都是陈某某自己注册和使用的微信
号，其平时在群内会分享一些虚假项目的情
况。

而后，陈某某以虚假身份拟造了一份虚假
合同与王某某签订。签订合同后，王某某多次
向陈某某转账所谓投资款共计12万余元，前
后共计被骗21万余元。在王某某要求到工地
现场查看时，陈某某又谎称要回海口签订紧急
协议将此事敷衍过去。直至2021年8月初，
陈某某还多次以各种理由向王某某要钱，在朋
友的提醒下，王某某意识到自己被骗。

澄迈的王丹与周军曾携手步入婚
姻的殿堂，先后生下女儿小蕊和儿子小
易，本应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然
而，性格的差异和感情的破裂，让这段
婚姻画上了句号。2020年12月份，他
们在澄迈县民政局协议离婚，结束了长
达7年的婚姻。

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2个孩子
归周军抚养，而王丹则每月支付700元
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满18岁。

然而，现实远比协议复杂。王丹
称，离婚后她实际负担2个孩子部分学
杂费、日常花销实际，经常给周军的母
亲转款，平时还要直接给2个孩子购买
生活用品、食品，放假时将2个孩子带到
自己的住所共同生活。2023年暑假，小
蕊随她生活时，明确表示想跟随她一起
生活。加之周军疏于照顾小蕊，她便与

周军协商变更抚养权事宜，但未协商一
致。

王丹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有能
力抚养照顾女儿。因此，她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小蕊由自己抚养，小易
由周军抚养，双方互不支付抚养费等诉
求。在庭审中，周军未能到庭，也未提
交书面答辩意见与证据。

澄迈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
考虑到了小蕊已年满 8周岁，且她真
实意愿是愿意跟随王丹生活。同时，
王丹的抚养能力也得到了法院的认
可。因此，法院判决小蕊归王丹抚养，
小易继续由周军抚养，双方互不支付抚
养费。同时，王丹享有探望儿子的权
利，在不影响小易的学习和生活的情
况下，王丹可以随时看望小易，但需提
前告知周军。

案例：女子起诉变更女儿抚养权获支持

律师说法：4种情形可
请求法院变更抚养关系

生活中，变更抚养权纠纷案件时
有发生。法治时报记者了解到，在法
院审结的相关案件中，有的法院会支
持原告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有的则
会被法院驳回。那么，夫妻双方离婚
后，哪些情形可以变更孩子抚养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一）》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的约
定，父母双方可以约定变更子女的抚
养关系。”海南先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
丽华表示，如双方约定不成的，存在具
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
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与
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
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
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
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又有抚养能力；有其他正当理由
需要变更的情形之一的，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判决变更抚养关系。

林丽华进一步解释说，除了以上
4种情况，还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
更的情形，如一方存在赌博、吸毒等行
为且长时间未改正，或因犯罪等原因
被判决长时间关押等情形的，即使该
方仍具有抚养能力，但从保障子女亲
情需要及身心健康发育的角度出发，
可以作为变更抚养权的事由请求变更
抚养权。

假赠豪车
诈骗女友8.6万余元

2022年3月，陈某某在网上结识蒋
某某。一周后，双方确认男女朋友关
系，陈某某谎称其在海口市某高端汽车
品牌店内全款购买了一辆轿车，称会将
车辆登记在蒋某某的名下。

随后，陈某某便用微信小号冒充4S
店的工作人员洪某某与蒋某某沟通，多
次以新车补差价、新车保险变贵、新车
加装内饰为由，骗取蒋某某共计8.6万
余元。

蒋某某在支付最后一笔上牌费用
后前往4S店看车。该4S店负责人表示
洪某某确实是该4S店工作人员，但陈某
某并未在该4S店买车。此时，蒋某某才
意识到自己被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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